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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 5 月 9日，海关总署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

外加工贸易有关管理措施的公告》（公告〔2025〕83号，以下简称《公

告》），自 2025年 6月 10日起，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下简称特殊区

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

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

（以下统称四类措施）等商品的管理措施予以调整。 

  一、《公告》出台的背景 

  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政策在支持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特殊区域和区

外加工贸易企业将加工后产品销往国内市场比例不断提高，为推动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此次对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

外加工贸易的相关管理措施进行调整。 

  二、适用商品范围 

  （一）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商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议定书》及相关规定，我国实施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包括小麦、玉米、大

米、棉花、食糖、羊毛、毛条、化肥。 

  （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

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主要是指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反



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的商品，实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

措施的商品，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的商品。 

  三、实施专用账册管理 

  《公告》所述四类措施商品从境外保税进口进入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

和区外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在金关二期系统设立专用账册进行管理，未进入专

用账册的不得保税。 

  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的商品，可适用相关排除措施，加

征关税均获得排除后，且不涉及其他管理措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

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的，可进口至现有保税账册（以下简

称普通账册）。 

  四、相关管理措施 

  （一）“两头在外”的加工业务和保税物流业务不受影响。 

  1．四类措施商品从境外进入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专用

账册，仍执行保税政策。 

  2．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的成品直接出口离境的，仍按现行规定执

行保税政策。 

  3．未经加工的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直接出口离境、保税仓储、内销，仍

按现行规定执行保税政策。 

  4．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的成品，在专用账册之间进行保税流转

后，仍可出口至境外。 

  （二）调整了保税流转、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等措施。 

  5．保税流转方面。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及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在专用

账册之间进行保税流转，但不得保税流转至普通账册。加工后的成品未进行保

税流转的可以内销；经保税流转的，不得内销。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的物

流账册涉及四类措施的，不得开展改变商品编码或原产地的简单加工业务。 

  6．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企业（不含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及

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内企业内销情形。 



  （1）料件是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的成品内销时不适用选择性征

收关税，按照其全部保税进口料件征收进口关税，执行四类措施，按照货物实

际状态（成品）征收进口环节税。 

  （2）料件不是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成品是四类措施商品的，应

在普通账册项下开展该类业务，成品内销时不适用选择性征收关税，一律按照

货物实际状态（成品）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执行四类措施。 

  7．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内销情形。 

  （1）料件是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的成品内销时按照料件征收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执行四类措施。 

  （2）料件不是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成品是四类措施商品的，应

在普通账册项下开展该类型业务，加工后成品不直接出口离境的，仅可出口至

具备退税功能的特殊区域（不含本区及其他区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

业）和保税监管场所，再办理内销手续。 

  8．保税区企业内销情形。 

  （1）保税区内企业全部使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成品内销时，保税料件中

有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的，按照对应的全部保税料件征收进口关税，执行四

类措施，按照货物实际状态（成品）征收进口环节税。 

  保税区内企业部分使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成品出区内销时，保税料件中

有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的，按照所含保税料件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执行四类措施。 

  （2）保税区内企业使用保税进口料件不是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成

品是四类措施商品的，应在普通账册项下开展该类业务，成品内销一律按照货

物实际状态（成品）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执行四类措施。 

  9．区外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情形。 

  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成品内销时按照对应

的全部保税料件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执行四类措施。 



  区外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不属于四类措施商品，加工后成品属于

四类措施商品的，内销时按照现行规定执行。 

  10．专用账册项下的加工贸易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不得内销，可按现

行规定复运出境或销毁。 

  11．委托加工方面。 

  （1）专用账册不得用于开展特殊区域内委托加工业务。 

  （2）特殊区域内企业利用海关监管期限内的免税设备承接区外企业提供的

玉米、小麦、大米、棉花入区开展委托加工业务，应在普通账册开展，玉米、

小麦、大米、棉花从境内区外入区时，无需验核出口许可证件。 

  12．境外进口四类措施商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非四类措施商品应纳入专用

账册管理，未使用完毕的非四类措施商品可保税流转至普通账册。上述非四类

措施商品包括境外直接进口的不涉及四类措施的商品、从国内采购的已出口退

税商品、从普通账册转入专用账册的商品。 

  如，特殊区域内企业使用境外进口的玉米（四类措施商品）开展饲料保税

加工业务，假如用到了国内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到区内的豆粕（非四类措施商

品），国内采购的豆粕应纳入专用账册管理，加工时未使用完毕的豆粕可以保

税流转至普通账册。 

  13．涉及四类措施的跨境电商商品纳入专用账册管理，不得转入普通物流

账册、加工账册等非跨境电商类型的普通账册。 

  （三）证件管理。 

  14．特殊区域内企业保税进口关税配额类商品加工后成品内销的，按料件

征收进口关税时应提供关税配额证。未能提供关税配额证的，适用关税配额外

关税，如涉及食糖需提供关税配额外食糖自动进口许可证。 

  15．涉及进出境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措施的，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四）已进口商品管理。 



  在公告正式实施之日前申报进入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

普通账册且报关单（进境备案清单）已放行的四类措施商品，按现行规定执

行；企业也可选择将上述商品转入专用账册管理。 

  公告正式实施后，因政策调整新增为四类措施商品，已进入特殊区域、保

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账册的，不再调整管理措施。如，6月 10日公告正

式实施后，因政策调整，A商品于 7 月 10日新增为贸易救济措施商品，对 7月

10日前已经进入特殊区域、保税监管场所和区外加工贸易普通账册或专用账册

的 A商品，不再调整管理措施；对 7月 10日后进口的 A商品，按调整后管理措

施执行。 

  （五）有关案例。 

  综合保税区内某加工企业（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开展保

税进口食糖加工成预拌粉的业务。企业从境外进口食糖，纳入专用账册管理，

入区时仍予以保税，申报进境备案清单，海关不验核关税配额证。企业加工完

成后，可将预拌粉出口至境外，企业申报出境备案清单，不实施关税配额管

理；也可将预拌粉保税流转至下游企业的专用账册，保税流转后不得内销。专

用账册项下，未经保税流转的预拌粉可内销至境内区外，由于食糖属于关税配

额管理商品，按照料件食糖缴纳关税，并执行关税配额管理措施，海关验核一

般贸易《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若企业无食糖的一般贸易《农产品进口关

税配额证》，则需提供《自动进口许可证》，并按配额外食糖缴纳关税，按预

拌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 

  五、实施时间和相关说明 

  （一）本公告所称特殊区域包括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区、珠澳跨

境工业区珠海园区；所称保税监管场所包括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出口监

管仓库。 

  （二）本公告自 2025年 6月 10日起实施。现行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

以本公告为准。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税务总局联合公告 2024年第 44号（关于调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区外加工贸

易食糖管理措施的公告）同时废止。 



  （供稿单位：自贸司、关税司、稽查司、南京海关、武汉海关、广州海

关） 
 


